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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 

软件和集成电路专项人才出国（境）培训 
项目指南 

 

    为认真贯彻《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（2010-2020

年）》，深入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

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》和《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推进

纲要》，国家外国专家局决定组织开展软件和集成电路人才

出国（境）培训项目。 

    一、总体目标 

   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坚

持走中国特色信息化和新型工业化道路，以促进软件和集成

电路技术引进、消化、吸收、创新和产业化发展为主题，紧

密结合产业发展实际，选拔具有发展潜力的优秀人才到国

（境）外培训，着力培养一批掌握软件和集成电路核心关键

技术、处于世界前沿水平的中青年专家和技术骨干，以软件

和集成电路领域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共性、关键性、基

础性核心领域的整体突破，促进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持续快

速发展。 

二、重点支持领域 

    （一）软件产业领域，包括基础软件、工业软件和行业

解决方案、软件评测、嵌入式软件、信息安全软件与服务、

信息系统集成服务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、信息系统运行维护、

信息技术治理、数字内容加工处理服务、新兴信息技术服务、



 2 

软件园区管理等。 

    （二）集成电路与电子信息制造产业领域，包括集成电

路设计与工艺、封装与测试、电子基础产业、质量可靠性检

测等。 

    （三）电信与互联网领域，包括下一代互联网、宽带无

线网络、网络与信息安全、无线电频谱管理与无线电监测等。 

    （四）热点及前沿新兴技术领域，包括大数据、物联网、

云计算、移动互联网、智能终端等。 

    三、培训对象及条件 

    （一）骨干企业、科研院所、高等学校等企事业单位

软件和集成电路行业领域具有发展潜力的中青年专家和技

术骨干。其中，参加中长期培训项目的人员，外语需达到 BFT

高级或具有同等水平，年龄在 45周岁以下。 

    （二）优先考虑以下人员出国（境）培训：承担科研、

生产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、国家重点项目的业务骨干，参与

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科研人员，以及在研发过程中为有针对

性地解决实际问题安排的培训项目的参训人员。 

    四、项目组织和申报 

    软件和集成电路专项人才出国（境）培训项目可以通过

三种方式来组织申报： 

（一）中长期培训项目由学员（或组团单位）自行对口

联系国外的相关大学、培训机构，按人事隶属关系由所在单

位组团，通过所在地方和部门出国（境）培训归口管理部门

向国家外国专家局申报立项； 

（二）由与软件和集成电路有关的行业管理部门及其

地方相关部门，根据本部门本地区软件和集成电路人才培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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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需要，自行组织这一领域的关键、重点培训项目，通过所

在部门和地方出国（境）培训归口管理部门向国家外国专家

局申报立项； 

（三）国家外国专家局根据软件和集成电路人才出国

（境）培训项目的需求情况，直接组织这方面的人才培训项

目。 

软件和集成电路专项人才出国（境）培训项目纳入所在

地方和部门 2016年度出国（境）培训计划。各地方和部门

的出国（境）培训归口管理部门在组织申报 2016年度的出

国（境）培训计划时，应加强对软件和集成电路方面的出国

（境）培训项目需求的调研分析，并按照本项目指南的要求

指导项目单位组织申报计划。 

软件和集成电路专项人才出国（境）培训项目的人员选

派、组团要求、申报程序和所需资料与其他出国（境）培训

项目一样，统一通过“因公出国（境）培训项目管理系统”

申报。申报计划时，请在“中央财政专项经费资助”栏目中

选择“是”，并在相邻栏中选择“软件集成电路专项”。     

    五、项目资助 

对于获得批准立项的软件和集成电路出国（境）培训项

目，国家外国专家局出国培训管理司将在组织评审后，按照

必要性和可行性分为不同资助档次，按规定标准资助境外全

部或部分费用。 

资助经费以外的费用以及国际旅费、签证费等其它费用

由学员单位承担。 
 




